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分红的公告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213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自基金合同生

效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截止

2010

年

8

月

31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收益为

13,707,242.85

元。本着

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原则，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中国银行

")

复核，本公司决定以截止

2010

年

8

月

31

日的可供分配收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

人进行收益分配。 现将具体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2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9

月

8

日

2

、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9

月

9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确定日：

2010

年

9

月

8

日

4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10

年

9

月

10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9

月

9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2010

年

9

月

8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9

日对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

销售机构。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3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4

、权益登记日之前

(

含

2010

年

9

月

8

日

)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投资者

,

其分红

方式一律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

所转出的基金份额待转托管转入确认后与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一并

划转。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

］

128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换

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2010

年

9

月

8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投资者可到销售网

点

,

或通过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网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

,

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收到分红确

认书

,

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

,

如发现错误请到开户网点办理地址更正手续。

七、咨询办法

1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银行、 东莞银行、渤

海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及各大券商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2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698-8888

（免长话费）或

010-66555662

。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mfcteda.com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
：

宇通客车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８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累计数）

生产量

３７３４ ２３２３３ ４８．２５％

其中：大型

１５４９ ９５２８ ５６．８１％

中型

１８６５ １１２４６ ５０．３５％

轻型

３２０ ２４５９ １６．２１％

销售量

３５０５ ２３５０７ ５２．０１％

其中：大型

１４６４ ９７６０ ６４．０３％

中型

１７１３ １１２６０ ５３．７０％

轻型

３２８ ２４８７ １３．６７％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三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 0

年
9

月
6

日星期一
A9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根据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

781

，

906

，

031

，

156

，

281

，

406

，

531

，

656

末
"4"

位数
：

2786

，

4786

，

6786

，

8786

，

0786

，

7818

，

2818

末
"5"

位数
：

48530

，

68530

，

88530

，

08530

，

28530

，

38877

，

88877

末
"6"

位数
：

094409

，

294409

，

494409

，

694409

，

894409

，

429124

，

929124

末
"7"

位数
：

3465528

，

7631315

，

544825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

，

均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70,080

个
，

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

发行人：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７１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发行
７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网
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
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

１

、

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
（

周二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路演网站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网址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
定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600362� � � � � � � �

证券简称
：

江西铜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27

权证代码
：

580026� � � � � � � �

权证简称
：

江铜
C W B 1

债券代码
：

1 2601 8� � � � � � � �

债券简称
：

08

江铜债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铜 C W B 1”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根据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的约定，

“江铜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26

，行权代码

582026

）的行权

期具体为

2010

年

9

月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及

10

月

8

日五个交

易日。 “江铜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0

年

9

月

21

日（星

期二），从

2010

年

9

月

22

日（含该日）开始

"

江铜

CWB1"

认股权证将

停止交易 。 在上述行权期内 ， 江西铜业

A

股股票 （股票代码：

600362

）、公司债券（公司债代码：

126018

）仍正常交易 。 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投资风险。

“江铜

CWB1

”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15.33

元

/

股，

行权比例为

4:1

。 在

2010

年

9

月

27

日、

28

日、

29

日、

30

日及

10

月

8

日五个

交易日内，投资者每持有

4

份

"

江铜

CWB1"

认股权证，有权以

15.33

元

/

股的

价格认购

1

股江西铜业

A

股股票。 按照“江铜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

计算的江西铜业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成功行权获得的

股份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0

年

10

月

8

日

15:00

为“江铜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

束时点，截至该时点尚未行权的“江铜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

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00-5:00

）

拨打热线电话

0701-3777592

、

0701-3777105

、

0701-3777578

、

0701-3777341

、

0701-3777164

、

010-65059218

咨询。

特此公告。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六日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3"

位数：

080 205 330 455 580 705 830 955

末

"4"

位数：

6545 1545 5259

末

"5"

位数：

08649 28649 48649 68649 88649 18488

68488

末

"6"

位数：

898310 023310 148310 273310 398310

523310 648310 773310

末

"7"

位数：

5682281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3,600

个，每

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股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行定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0.

：

00

在

威海市青岛中路附

71

号楼公开拍卖威海一轻物贸中心

（原威海一轻物资材料公司） 所持有的济南轻骑摩托车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698

）法人股

53235

股。

有意竞买者须持有效证件于

9

月

16

日前到本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保证金

6

万元须于拍卖前到达指定

账号。

咨询电话：

0631-5302388

、

5307088

威海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泰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

券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华泰证券为旗下中银货币基金（基金代码：

163802

）、中银增

长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163803

）、中银收益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04

）、中银策略股票基金（基金代

码：

163805

）、中银增利债券基金（基金代码：

163806

）、中银中证

100

指数增强基金（基金代码：

163808

）、

中银蓝筹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09

）和中银价值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163810

）的代销机构。 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华泰证券在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开户、申购等基金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以

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一、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66

或

021-38834788

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97

公司网站：

www.htsc.com.cn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的募集初始面

值为

1

元，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会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

损。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2433

证券简称
：

皮宝制药 公告编号
：

2010-019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30

；

(

二

)

召开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柯树泉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公司股份

75000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

份的

75.000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黄贞律师和王

志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00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广东太安堂制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00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00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00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5000500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了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皮宝制药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

一

)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2119

证券简称
：

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

2010-036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2010

年

9

月

3

日

,

本公司接到第二大股东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更名前为

"

宁波经济技

术开发区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

， 该股东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因股权结构完

全相同而共同构成公司的控股股东）书面通知，自

2010

年

8

月

20

日至

2010

年

9

月

3

日收盘，宁波市

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1,677,440

股；

2010

年

9

月

3

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000,000

股，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677,44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1.89%

。

二、本次变动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 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4,225,600

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47%

，该股份于

2010

年

3

月

2

日解除限售。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

日收盘，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

限公司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20,548,1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8%

。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

日收盘， 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61,212,56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52%

。

三、其它事项

自本次变动之日起的未来连续六个月内，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

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总量不会达到或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公司将督促宁波普利赛思电子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2125

证券简称
：

湘潭电化公告编号
：

2010-03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0

年

9

月

3

日，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1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湘潭市国资委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购买大股东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与锰矿开采

和锰粉加工相关经营性资产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未来非公开发行材料上报后中国证监会批准与否尚

存在不确定性。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600182

证券简称
：

S

佳通 编号
：

临
2010-019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0

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比例为

0%

，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59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

要原因是：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

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6

日

证券代码
：

002115

证券简称
：

三维通信 公告编号
：

2010－040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三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三维投资

"

， 曾用名

"

杭州华讯投资有限

公司

"

， 证券帐户更名手续正在办理中） 为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股

东， 原持有公司股份

29,952,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597%

； 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三年

期满解除限售。

近日， 公司接三维投资通知，

2010

年

9

月

3

日， 三维投资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4,5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73%

， 减持价格为

16.90

元。 本次交易

系三维投资首次减持公司股票。 减持后， 三维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5,452,000

股， 占公司总

股本

11.8624%

。

截止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先生持有三维投资

710

万元股权， 占该公司

注册资本的

56.89%

， 李越伦先生和其配偶洪革女士累计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3,52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86%

。 本次减持后， 李越伦先生及其配偶洪革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权益占公司总股本的

37.1868%

， 李越伦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002013

证券简称
：

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

2010-026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6

日

9

时

30

分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于

2010

年

10

月

6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股

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恢复交易，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002277

编号
：

2010-041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日前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接到公司股东

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将质押给中信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的

1740

万股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

） 解除质押， 并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解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后，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740

万股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6

日


